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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A4_96_E5_90_88_E8_c36_325962.htm （一九八○年七月二

十六日国务院发布）第一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

营企业）处理劳动管理问题，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第六条第二款已有规定者外，都按照本规定办

理。第二条 合营企业职工的雇用、解雇和辞职，生产和工作

任务，工资和奖惩，工作时间和和假期，劳动保险和生活福

利，劳动保护，劳动纪律等事项，通过订立劳动合同加以规

定。 劳动合同，由合营企业同本企业的工会组织集体地签订

；规模较小的合营企业，也可以同职工个别地签订。 劳动合

同签订后，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管理部门

批准。第三条 合营企业职工，或者由企业所在地的企业主管

部门、劳动管理部门推荐，或者经劳动管理部门同意后由合

营企业自行招收，都需由合营企业进行考试，择优录用。 合

营企业可以举办技工学校和训练班，培训管理人员和技术工

人。第四条 合营企业对于因生产、技术条件发生变化而多余

的职工，经过培训不能适应要求、也不宜改调其他工种的职

工，可以解雇；但是必需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由企业给予补

偿。 被解雇的职工，由企业主管部门或劳动管理部门另行安

排工作。? 第五条 合营企业对于违反企业规章制度、造成一

定后果的职工，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处分。开除

处分，必须报请企业主管部门和劳动管理部门批准。第六条 

合营企业解雇、处分职工，工会认为不合理的，有权提出异

议，并派代表同董事会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按照本



规定第十四条的程序办理。第七条 合营企业职工因有特殊情

况，按照劳动合同规定，通过工会向企业提请辞职的时候，

企业应予同意。第八条 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按照所在

地区同行业的国营企业职工实得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二十至一

百五十确定。第九条 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 工资形式、 

奖励、津贴等制度，由董事会讨论决定。第十条 合营企业提

取的职工奖励和福利基金，必须用于对职工的奖励和集体福

利，不得挪作他用。第十一条 合营企业必须按照国营企业标

准，支付中方职工劳动保险、医疗费用以及国家对职工的各

项补贴。第十二条 合营企业外籍职工的雇用、解雇、辞职、

报酬、福利和社会保险等事项，都应当在雇用合同中规定。

第十三条 合营企业必须执行中国政府有关劳动保护的规章制

度，保证安全生产和文明生产，中国政府劳动管理部门有权

监督检查。第十四条 合营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首先由争议

双方协商解决；通过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由争议的一方或

双方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管理部门请求

仲裁；如有一方不服仲裁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五条 本规定的解释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劳动总局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